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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组织会议续会 

2009 年 5 月 18 日和 19 日 

议程项目 4 

选举、提名、认可和任命 
 
 
 

  从各国政府提名候选人中选举五名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成员 
 
 

  秘书长的说明 
 
 

1． 本说明载有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各国政府提名候选人的资料。世界卫生组织

(卫生组织)提名候选人资料载于 E/2009/9/Add.13 号文件。 

2． 依照惯例，秘书长在2008年7月9日的说明中请联合国会员国及加入经1972

年《议定书》
1
 修正的 1961 年《麻醉药品单一公约》

2
 的非联合国会员国提出

候选人，以填补五名原由各国政府提名的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成员任期于 2010 年 3

月 2 日届满而空出的五个职位。目前这五个职位由Joseph Bediako Asare (加纳)、

Sevil Atasoy (土耳其)、Tatyana Borisovna Dmitrieva (俄罗斯联邦)、Camilo 

Uribe Granja (哥伦比亚)和Brian Watters (澳大利亚)担任。 

3． 截至 2009 年 1 月 31 日，各国政府已提出 18 个候选人。候选人姓名按字母

顺序排列如下： 

候选人 提名国 

Tatyana Borisovna Dmitrieva (re-election) 俄罗斯联邦 

Bilé Aka Gilles Egnakou 科特迪瓦 

Camilo Uribe Granja (re-election) 哥伦比亚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20 卷，第 7515 号。 

 
2
 同上，第 976 卷，第 1415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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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ardo Kalina 阿根廷 

Kamil Kalina 捷克共和国 

Nahim Le Gollee 乍得  

Patricia Llerena 阿根廷  

Marc Moinard 法国 

Jørg Mørland 挪威 

Lochan Naidoo 南非 

Tatjana Petrusevska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Bertie Pompey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Mustafa Sarsilmaz 土耳其 

Janusz Sieroslawski 波兰 

Viroj Sumyai 泰国 

Rabi Raj Thapa 尼泊尔 

Krishna Chandra Verma 印度 

Pham Ilco Zahariev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4． 各国政府随提名信附上的候选人履历见 E/2009/9/Add.12 号文件。 

5． 应当指出，秘书处尚未收到乍得提名候选人提交关于公正执行职务的声明。 

6． 根据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第 9 条第 2 款，管

制局成员在其任期内不得担任或从事足以妨碍公正执行职务的任何职位或活动。

下列人士尤其不适合担任麻管局成员：担任政府职务、为本国政府从事有酬服务

或按本国政府指示行事的人士；代表一国政府出席有关毒品问题的国家或国际论

坛的人士；从事可能妨碍公正履行麻管局职能的任何公务活动或私人活动的人

士，或所从事活动与麻管局职能有抵触的人士。 

7． 有关麻管局 2008 年举行的会议、成员报酬和目前成员的资料见下文附件一。

经 1972 年议定书修订的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第 9 条(管制局之组织和职

能)和第 10 条(管制局成员之任期及报酬)的案文摘录见附件二。关于麻管局成员

资格和其他条件的资料见附件三；《麻醉品单一公约》、1972 年《议定书》、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
3
 和 1988 年《联合国禁止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4
 

缔约国名单见附件四。 

__________________ 

 
3
 同上，第 1019 卷，第 14956 号。 

 
4
 见《联合国关于通过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会议正式记录，1988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20 日，维也纳》，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94.X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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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会议次数、会期和地点、薪酬和现任成员 
 
 

1.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第 11 条第 2 款规定，麻管局应经常举行其认为

妥善执行职务所需之会议，但每一日历年内应至少举行两届会议。 

2. 每届会议持续一至三星期不等。2008 年举行了下列三届会议： 

 第九十一届会议：2008 年 2 月 4 日至 8 日  

 第九十二届会议：2008 年 5 月 19 日至 30 日 

 第九十三届会议：2008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4 日 

3. 会议通常在维也纳麻管局秘书处总部(维也纳国际中心)举行。 

4. 依照大会 1968 年 12 月 21 日第 2491(XXIII)号决议，麻管局成员在参加麻管

局会议或外出公差时可领取每日津贴。从 2008 年 5 月起，维也纳津贴为每日 331

美元。成员的旅费由联合国按现行行政做法支付。 

5. 依照大会 2002 年 3 月 27 日第 56/272 号决议，麻管局成员每年领取酬金 1

美元。 

6. 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现任成员如下，成员的任期于所示年份 3 月 1 日届满： 

Joseph Bediako Asare    2010  

Sevil Atasoy      2010 

Tatyana Borisovna Dmitrieva  2010 

Philip O. Emafo      2010
*
 

Hamid Ghodse      2012
*
 

Camilo Uribe Granja    2010 

Carola Lander      2012 

Melvyn Levitsky      2012 

Maria-Elena Medina-Mora Icaza  2012 

Sri Suryawati      2012
*
 

Brian Watters      2010 

Raymond Yans      2012 

于欣        2012 

 

 

 
* 
从世界卫生组织提名候选人中选出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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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A. 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摘录 
 
 

第 9 条 

麻管局之组织和职务 

1. 麻管局置委员十三人，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依下列规定选举之： 

 (a) 就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之至少五人之名单中选出具有医学、药理学或药学

经验之委员三人； 

 (b) 就联合国会员国及非联合国会员国之缔约国所提出之名单中选出委员

十人。 

2. 麻管局委员应为才能胜任、公正无私、可获各方信任之人士，在其任期内不

得担任或从事足以妨碍公正执行职务之任何职位或活动。理事会应与麻管局协

商，采取一切必要办法以确保麻管局执行其职务时，在技术上完全独立。 

3. 理事会应顾及公平地域分配原则，注重以公平比例遴选明了生产国、制造国

与消费国之麻醉品情况且与此等国家有关之人士充任麻管局委员。 

4. 麻管局应与各国政府合作并遵照本公约规定，努力将麻醉品的种植、生产、

制造和使用限于医疗和科学目的所需之足够量，保证为此类目的提供麻醉品，防

止非法种植、生产和制造、非法贩运和使用麻醉品。 

5. 麻管局根据本公约采取的一切措施的目的应是进一步促进各政府与麻管局

的合作，为各政府与麻管局继续对活动提供机制，这将有助于并便利各国采取有

效行动实现本公约的目标。 

第 10 条 

麻管局委员之任期及报酬 

1. 麻管局委员任期五年并可连选连任。 

2. 麻管局各委员之任期于其后任有权出席之该局首次会议即将举行时终止。 

3. 麻管局委员未出席会议连续三届者，视为业已辞职。 

4. 理事会得根据管制局之建议，将麻管局委员已不复具有第九条第二项所规定

之必备条件者，予以罢免。此项建议应以麻管局委员九人之可决为之。 

5. 麻管局委员在任期内出缺时，理事会应尽速依第九条所可适用之规定另选委

员补足未满之任期。 

6. 麻管局委员应领适当报酬，其数额由大会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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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1972 年《修正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摘录 
 
 

第 20 条 

过渡条款 

1. 自本议定书依上述第 18 条第 1 项发生效力之日起，本议定书所载修正约文

内所规定的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职务应由未经修正的单一公约所设置的管制局

执行。 

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规定依照本议定书所载修正约文组成的管制局开始执

行职务的日期。就未经修正的单一公约的缔约国及其第 44 条所列各项条约缔约

国而非本议定书缔约国的国家言，如此组成的管制局应自该日起担任依未经修正

的单一公约组成的管制局的职务 

3. 管制局成员人数由十一人增至十三人后第一次选举当选的成员中，六人任期

于三年届满时终止，其他七人任期于五年届满时终止。 

4. 任期于上述起初三年届满时终止的管制局成员，应由秘书长于第一次选举完

成后立即抽签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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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秘书长关于根据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选举国际麻醉品

管制局成员的程序的说明
a 
摘录

b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成员资格和其他条件 
 

 …… 

7. 理事会似可请各有关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在提名国际麻醉品管

制局(麻管局)成员合适候选人时注意下列各点规定。草拟这几点规定的依据是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第 9 条和第 10 条和麻醉品委员会备忘录中关于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1947年 3月 28日第 49(IV)号决议和 1948年 3月 2日第 123 D(VI)

号决议批准的向常设中央麻醉品管制局任命成员应遵循的程序的规定。它们可能

适用于麻管局成员。 

  政府提名的候选人 
 

8. 各国政府应确信自己提出的候选人符合 1961 年公约第 9 条规定的条件，尤

应对麻醉品问题有广泛和透彻的知识或经验。然而，提名的候选人在技术上是否

是医生、化学家或药物学家并非至关重要，因为麻管局拥有世界卫生组织提名的

科学成员，因而总能得益于有这种资格的成员。但是，它极其希望政府提名的候

选人非常了解国家和国际麻醉品的管理情况。
c
  

9. 根据 1961 年公约第 9 条第 2 款，麻管局成员在其任期内不得担任或从事足

以妨碍公正执行职务的任何职位或活动。1925 年公约第 19 条的类似规定禁止常

设中央麻醉品管制局成员担任使他们直接依附其政府的任何职位。鉴于 1961 年

公约的这一要求似乎包括了(当然并不局限于)这一规定，因而麻醉品委员会认为

经理事会第123 D(VI)号决议(a)执行段认可的1925年公约第 19条的含意可以适

用于该问题。因此，一个人在选举时如果担任直接依附政府的职位，应于任命后，

在担任管制局成员期间不担任这样的职务，这一点至关重要。所以，理事会可向

管制局任命在本国政府任职的官员，条件是(a) 任命后他暂时于担任麻管局成员

期间停止这种职务(例如获准离职请假)，(b) 在履行管制局成员的权力和职能

 
 

 
a
 鉴于 1972 年修正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对根据单一公约未修正的第 9 条和第

10 条设立的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成员的资格和其他条件未作任何修改，这里转载的文件内容仍

然有效。 

 
b 
E/4158/Rev.1。 

 
c
 在致各国政府请其提名候选人的信函中强调了被提名人在其他有关领域，如法律、执法、行

政、外交、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具有最高资格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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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不按其政府的指示行事。特别提请注意公约要求排除所有担任或从事足以

妨碍公正执行职务的任何职位或活动的人任理事会成员的要求。 

10. 对于选举常设中央麻醉品管制局成员，理事会认为可以任命一名法官、大学

教授、医生、律师或其他专业的专家，而不必要求被任命者在麻管局任职期间放

弃他的职位或停止其专业。 

11. 建议政府提名和理事会选举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成员时充分考虑因担任或从

事足以妨碍公正执行职务的任何职位或活动而不符合条件的情况。在提名时候选

人担任这种职位或从事这种活动应在个人履历中充分注明。在被提名时担任或从

事这种不符合资格的职位或活动的候选人应明确声明他打算在获选担任麻管局

成员期间(如果获选的话)辞职或请假。 

12. 麻管局候选人必须愿意而且能够经常出席会议。各国政府应得到被提名人在

这方面的保证并特别说明就它们所知，它们提出的候选人通常能出席所有会议。

成员还必须熟悉管制麻醉品的历史、国际管制组织的工作和各项国际麻醉品条

约。各国政府应向其候选人介绍任命的性质和一般条件。 

13. 提名时，政府不一定非提名其国民不可；如它认为合适，可提名另一国家的

国民。 

  世界卫生组织提名的候选人 
 

14. 世界卫生组织应提名在医学、药理或药学界享有声誉的候选人。他们应公正

无私，而且在任职期内，不担任或从事可能有损于公正执行职务的任何职位或活

动。上文第 9 段至第 11 段所列适用于政府提名的候选人的条件将同样适用于卫

生组织的候选人。也希望卫生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对国际和国家药物管理情况有丰

富的知识和熟悉管制药物的历史、国际药物管制组织的工作和各项国际药物条

约。卫生组织在提名时也应考虑公平地域分配原则以及麻管局成员需要熟悉不同

国家集团的药物情况并与这些国家有联系。 

 

  理事会的其他考虑 
 

15. 理事会在选举候选人时应考虑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和按公平比例将对生产国、

制造国和消费国的药物情况有丰富知识并与这些国家有联系的人选入麻管局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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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方案：截至 2009 年 2 月 1 日的条约加入

情况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 1961 年《麻醉

品单一公约》 
 

 下列 183 国为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
a
 缔约国，或为经 1972 年议定书

修正的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缔约国: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

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

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

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

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

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

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罗马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

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黎巴嫩、

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达

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

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

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

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

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

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马力诺、圣多

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

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泰国、前

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乌干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玻

利瓦尔共和国、越南、也门、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a
 生效日期：1964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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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 
 

 下列 183 个国家为 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缔约国：
b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

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

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

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

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

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

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

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

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罗马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

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

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

人民民主共和国、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列支敦士

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

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尔多

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荷兰、

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

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

纳丁斯、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

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索马里、南非、西班牙、斯

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

斯坦、泰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

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

坦、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也门、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下列 182 个国家和欧洲共同体为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物公约》缔约方：
c

 
 

 
b
 生效日期：1976 年 8 月 16 日。 

 
c 
生效日期：1990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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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

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

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

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

科摩罗、刚果、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

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

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

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

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

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

人民民主共和国、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

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尔多瓦、

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

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

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圣

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

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

瑞典、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泰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

和国、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

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d
 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

和国、越南、也门、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此外，1990 年 12 月 31 日，欧洲共同体

交存其正式确认 1988 年《公约》的文书(适用范围：第 12 条)。 

 

 

 
 

 
d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已将1988年《公约》的适用延及马恩岛(1993年 12月 2日生效)，

安圭拉、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蒙特塞拉特以及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1995

年 2 月 8日生效)。联合王国并将《公约》的适用延及泽西管区(1997 年 7 月 7日生效)和根西

(2002 年 4 月 3 日生效)。 


